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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二、 案例解析

三、 登錄範本

一、 法規簡介



法規簡介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清廉
形象

規範目的

執行
職務

廉潔
自持

公正
無私

依法
行政



各機關（構）得因業務需要
訂定更嚴格之標準或納入更
多適用對象，以期周延。

規範對象
公務員定義：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之人員：
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
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之人員
(不包含純勞工)



規範對象
針對公務員個人行為，
政府機關（構）間之互動，
非本規範之對象

政府機關（構）間之參訪、
拜會及聯誼等活動因皆係公
開為之，且為多數人所得共
見共聞，並無利益衝突之虞
，故非本規範之對象



規範內容
受贈財物 飲宴應酬 請託關說 其他倫理事件

公務員以無
償或不相當
之對價，收
受財物或其
他具有經濟
價值之利益
。

公務員參加
他人邀請之
飲宴招待，
或其他應酬
活動。

就機關具體事
項之決定或執
行與否，以口
頭或其他方式
提出請求，致
有違法不當影
響特定權利義
務之虞。

參加與其職務
有利害關係之
民間法人團體
舉辦之演講、
座談、研習、
評審、會議等
各項活動。



業務往來、指揮監督或
費用補（獎）助等關係

職務上利害關係-定義

洽公民眾、代辦業者

正在尋求、進行或已訂立承
攬、買賣或其他契約關係

因本機關業務之決定、執
行或不執行，將遭受有利
或不利之影響

投標廠商、得標廠商

稽查、檢查、取締對象



受贈財物
原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人之餽贈，不得收受

下列「例外情形」+
得受贈

公務禮儀、長官奖勵

結婚、生育、職務異動等因素，市價 3000元內

市價500元內，或對機關內多數人餽贈，總額1000元內

「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飲宴應酬

公務禮儀

民俗節慶公開舉辦之活動且邀請一般人參加

要登錄
下列例外情形，可以參加：

原則：職務上有利害關係人之邀宴，不得參加

長官之奖勵、慰勞

結婚、生育、職務異動等舉辦之活動

(簽報長官核准並知會政風)





請託關說
有違法或不當，影響特定權利義務之虞
(與民代轉達民眾陳情、請願及建議等情形有別)

遇有請託關說，3日內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

與具體個案有關：如某人之人事遷調
、某違建之暫緩拆除、某裁罰案件之
從輕裁罰或免罰、某受刑人之移監或
假釋等



案例解析



Q1承包廠商於年節時送禮至採購主辦單位,可否收受?

A 不得收受!
承包廠商與採購主辦單位間有職
務上利害關係，應予拒絕或退還
，並辦理登錄



民間團體於補助款核准後為
表達感謝致贈禮品,可否收受?

A 不得收受!
民間團體事後可能再申請補助，或有其
他業務往來，非偶發而無影響權利義務
之虞，應予拒絕或退還，並辦理登錄

Q2



機關同仁小青出國旅遊，回國後致
贈辦公室長官及其他同仁當地名產
（紀念品）各一包，可以收受嗎?

A可以收受!
長官：與小青有職務上利害關係

Q3

其他同仁：與小青無職務上利害關係
500元以下可收

3000元以下可收



年底甲公司至機關各課室贈送月曆
及筆記等公司宣導品，應如何處理?

A 可以收受!

Q4

由於該等物品屬於企業公開宣傳及形象
行銷性質，且價值輕微，應無影響特定
權利義務之虞，另致贈對象亦不限於公
務員，尚無本規範之適用



公務員遇有承包廠商之邀宴，除拒絕
參加外，還有哪些保護自己的作法?

A
Q5

建議簽報長官並知會政風單位

可提供公務員即時澄清事實之管道，
避免日後遭人構陷、檢舉或滋生弊端
時，出現無法證明清白之窘境



登錄範本





結語
保護公務員
自證清白
鼓勵落實登錄



Thank
You!


